
信息披露2222 2026年4月11日 星期六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301331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6-011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第二批次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6年4月10日。

2、本次归属股票数量：3.9071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380%。

3、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人数：1人。

4、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

5、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无限售安排，股票上市后即可流通，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恩威医药”）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

案》。2025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

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106名激

励对象分批次办理归属事宜，其中第一批次105名激励对象归属数量共计760,200股，已办理完成归

属登记工作并于2025年11月14日上市流通。近日，公司办理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属期第二批次归属股份的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于

2023年10月1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和/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授予价格：21.01元/股。

4、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合并报表分、子公司，下同）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

核心骨干（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110人）

合计

姓名

庄严

胡大伟

陈磊

职务

董事，副总裁

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获授的权益数量（万

股）

11.00
11.00
11.00
33.00

197.36
230.36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权益

总数的比例

4.78%
4.78%
4.78%
14.33%

85.67%
100.00%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0.16%
0.16%
0.16%
0.47%

2.81%
3.28%

注：（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20%。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累计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5、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安排和禁售期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

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

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

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则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归

属日根据最新规定相应调整。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及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比例

40%

30%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

票，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

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

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3）本激励计划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归属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激励计划的获授股票归属后

不设置禁售期。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①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②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③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激励对象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6、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以下归属条件方可分批次办理归属事宜：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3）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4）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

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相对于2022年增长率（A）

对应考核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营业收入相对于2022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10%
21%
33%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门槛值（An）
8%
17%
26%

公司层面可归属比例（M）

M=100%
M=80%
M=0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或递

延至下期归属，由公司作废失效。

（5）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可归属比例（N）
10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归属额度＝个人当年计划归属额度×公

司层面可归属比例（M）×个人层面可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不

得递延至下期归属，由公司作废失效。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本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意见与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3年9月27日至2023年10月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提出的异议。同时，公司于2023年10月9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10月13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激励计划获得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条件成就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3年10
月13日作为授予日，授予113名激励对象230.36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1.01元/股。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24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

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归属条件

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调整，

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为13.66元/股，调整后的授予数量为340.9328万股；同意作废4.7360万股（调整后）

已授予但不得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归属条件成就，本

次符合条件的108名激励对象可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34.4787万股（调整后）。公司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拟归属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相应报告。

6、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为13.48元/股；同意公司作

废不得归属的21.8821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归属条件成

就，本次符合条件的106名激励对象可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9.9271万股。公司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并对拟归属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律师、独立财

务顾问出具相应报告。

7、2025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

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106名激

励对象分批次办理归属事宜，其中第一批次105名激励对象归属数量共计760,200股，已办理完成归

属登记工作并于2025年11月14日上市流通。

8、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为13.13元/股。

（三）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1、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4）。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138,35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901,841股后的68,236,5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00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0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2日，除权

除息日为：2024年5月23日。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对本激

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授予价格由 21.01元/股调整为 13.66元/
股，授予数量由 230.36万股调整为 340.9328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2、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获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

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4.7360万股（调整后）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3、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2,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815,526股后的 101,
076,36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18,
193,744.98 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授予价格由13.66元/股调整为13.4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4、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

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1人离职、1人退休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合计1.9003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同时，

鉴于本激励计划第二期公司层面业绩未能完全达到《激励计划（草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中设定的业绩考核条件，获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

剩余106名激励对象第二期对应的不得归属的19.9818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作废。具体内

容详见《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5、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

红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5年 12月 30日披露了《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9）。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055,326
股后的101,836,56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总额35,642,796.35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2026年

1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1月8日。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已实施完毕。

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授予价格由13.48元/股调整为13.1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调整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四）关于本次归属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详见上述“（三）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除上述调整的内容外，本次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情况与公司已披露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无差异。

二、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二期归属条件已成就，本

次可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9.9271万股。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在等待期届满后按照《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06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

相关事宜。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庄严回避表决。公司提名与薪酬委员

会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公司聘请

的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出具了相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等待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归属安排和禁售期”的相关规定，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及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比例

40%

30%

30%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10月13日，第二个等待期已经于2025年10月12日届满，

第二个归属期为2025年10月13日至2026年10月12日。

（三）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激励计划（草案）》《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二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归属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

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归属期业绩考核目标：2024
年营业收入相对于 2022年的增长率目标值（Am）为 21%，门槛值（An）为 17%。营业

收入相对于2022年增长率（A），若：A≥Am，公司层面可归属比例（M）=100%；An≤A＜

Am，公司层面可归属比例（M）=80%；A＜An，公司层面可归属比例（M）=0。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

依据。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由公司作废失效。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

考核结果

优秀/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可归属比例（N）
10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归属额度＝个人当年计划

归属额度×个人层面可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作废失效。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归属条

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归

属条件。

本次可归属的 106名激励对象符合

归属任职期限要求。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恩威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XYZH/
2025CDAA3B0062）：公司 2024年营

业收入为 812,127,431.13元，相比于

公 司 2022 年 营 业 收 入 691,574,
003.85元的增长率为 17.43%，达到

了业绩考核要求的门槛值，符合归

属条件，公司层面可归属比例（M）=
80%。

获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 106名激

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结果都为优秀/
良 好 ，个 人 层 面 归 属 比 例（N）为

10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草案）》《考核管理办法》中设定的第二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相

关归属事宜，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

为归属日。

（四）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

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1人离职、1人退休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合计1.9003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同时，本

激励计划第二期公司层面业绩未能完全达到《激励计划（草案）》《考核管理办法》中设定的业绩考核条

件，获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剩余106名激励对象第二期对应的不得归属的19.9818万股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作废。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23年10月13日。

（二）归属数量：3.90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80%。

（三）归属人数：1人。

（四）授予价格：13.13元/股（调整后）。

（五）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

1、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本次使用的回购股份实际回购期间为2023年10月30日至2024年10月2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3,160,313股，最高成交价为44.78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21.31元/股，成交均价为32.5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2,969,419.6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为 79.9271万股，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次的

76.02万股已办理完成归属登记工作并于2025年11月14日上市流通，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为3.9071万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A股普通股。

2、关于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与回购股份均价差异之会计处理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3.13元/股（调整后），授予价格与上述已回购股

份回购均价存在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工具或

其组成部分属于权益工具的，其发行（含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时，发行方应当作为权益的变动处

理。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应用指南中对回购股份进行职工期权激励规定：

企业应于职工行权购买本企业股份收到价款时，转销交付职工的库存股成本和等待期内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累计金额，同时，按照其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与员工认购价格之差计入成本费用，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

（六）本次拟归属的第二批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071万股，第二批次激励对象共计1名，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姓名

陈磊

职务

董事，副总裁

获授的权益数量（万

股）

16.28

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

数量（万股）

3.9071

本次可归属数量占已

授予股票总量的比例

24.00%
注：1.上表中“获授的权益数量”、“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数量”为经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后的数量。

2.实际归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

四、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二批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限售安排

（一）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6年4月1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数量：3.90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80%。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获授股票归属后不设置禁售期；

（四）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激励对象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于 2025年 11月 7日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
2025CDAA3B0251号），对公司截至 2025年 11月 7日止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第二期第二批次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11月7日止，公司已收

到1名激励对象缴纳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9,071股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51.3002万元，所有认购款

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因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故公

司股本总额不变。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手

续。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4月10日。

六、本次归属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归属后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归属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归属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股份数量

变动前

102,891,887
本次变动

0
变动后

102,891,887
注：本次变动前股份为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截止2026年4月9

日股本结构表所得。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

构表为准。

本次归属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归属完成后，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户股票，本次归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本次归属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律师关于本次归属的法律意见

2025年10月29日，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恩威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

废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调

整、本次归属及本次作废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归属的归属条

件已成就，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2026年3月30日，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恩威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认

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

九、备查文件

1、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可归属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6、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公告；

7、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8、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第

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9、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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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5:00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四）召集人：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鉴于董事长彭攀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

次会议由独立董事卢馨教授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8人，代表股份 620,922,50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27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2,477,76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95人，代表股份 608,444,74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23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6人，代表股份76,817,27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8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2,477,7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1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3人，代表股份64,339,51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348%。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40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0%；反对1,757,

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0%；弃权76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1,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29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82%；反对1,757,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75%；弃权
76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94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463,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0%；反对1,568,

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7%；弃权889,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7,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358,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993%；反对1,568,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23%；弃权
889,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584%。

（三）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
表决情况：同意618,383,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2%；反对1,616,

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弃权922,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278,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53%；反对1,616,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42%；弃权
922,2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00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4,1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712%；反对 1,510,

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8%；弃权1,12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5,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712%；反对1,510,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8%；弃权
1,123,8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630%。

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20,967,167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23,138,06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4,105,232股，该
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4,814,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58%；反对15,003,

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63%；弃权1,104,5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87,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0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307%；反对15,00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315%；弃

权1,104,5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37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申请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3,92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18%；反对 1,727,

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5%；弃权1,167,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48,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92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18%；反对1,727,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5%；弃权
1,167,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196%。

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20,967,167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23,138,06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4,105,232股，该
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7,847,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43%；反对12,065,

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32%；弃权1,009,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742,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791%；反对12,06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069%；弃
权1,009,3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13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0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3%；反对1,817,

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7%；弃权1,067,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6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931,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440%；反对1,81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2%；弃权
1,067,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89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3,85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76%；反对 1,760,

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19%；弃权1,198,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5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85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76%；反对1,76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19%；弃权
1,198,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605%。

关联股东TCL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20,967,167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23,138,06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4,105,232股，该
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040,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8%；反对2,617,

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5%；弃权2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934,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477%；反对2,61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9%；弃权
2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45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22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3%；反对2,354,

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2%；弃权338,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12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944%；反对2,354,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48%；弃权
338,6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08%。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红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8,19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9%；反对1,734,

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3%；弃权991,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3,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9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1%；反对1,73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79%；弃权
991,7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3,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91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赵鹏飞、喻紫荆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6-018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5:30开始。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4月 10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7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应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43 人，代表股份 216,096,9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8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13,057,1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2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人，代表股份3,039,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1人，代表股份 3,089,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8人，代表股份3,039,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陈宇宁先生、职工董事莫政融先生、独立董事李坚斌女

士因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关于与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3,052,709股）对本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40,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73％；反对1,50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0％；弃权1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5,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452％；反对1,50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941％；弃权1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0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2.00 关于与第二大股东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9,954,972股）

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4,489,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14％；反对 1,45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0％；弃权1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961％；反对1,4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080％；弃权1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59％。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3.00：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40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62％；反对 1,536,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9％；弃权1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721％；反对1,53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264％；弃权1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5％。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定君、邓心倩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6-019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经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
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于 2026年 1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25年度期

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370万元至-1,37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

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告为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为充分提示以上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3条规定，公司将在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仍在推进当中，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将在披露2025年

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司股票将于公告后停牌一个
交易日，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1382 证券简称：新亚电缆 公告编号：2026-002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公司在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80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至此，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使用期限未超

过12个月。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告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